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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堂前三

击掌”，断绝父母子

女关系，发誓生死

不 相 干 ； 今 有 签

“脱离亲子关系协议

书”，子女不再赡养

父母，子女不得继

承遗产。那么，签

订了断绝亲子关系

协议书，父母还需

承担对子女的抚养

义务吗？记者了解

到，近日，江苏启

东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案件。

2023 年 6 月，

男子张某与谢某因

感 情 不 合 协 议 离

婚，约定婚生女儿

随谢某共同生活，

张某配合谢某办理

女儿谢某某的更名

改姓手续，同日，

双方又签订协议，约定女儿的抚养权

归谢某，张某不支付抚养费，并承诺

放弃对女儿的探视权，不得打扰女儿

的生活，同时在张某年老体衰，出现

经济困难时，女儿有权拒绝赡养、照

顾张某等事项。但近日，女儿谢某某

诉至法院，要求张某给付抚养费。

启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离

婚后，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

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双方在离婚时

签订的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有违法律

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系无效协议，

不予支持。同时，张某享有探望谢某

某的权利。对此，根据谢某某的实际

生活所需、张某的负担能力及当地的

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支持张某承担

谢某某抚养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

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

双方的子女。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负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本案中，谢某某系张某与谢某的

婚生子女，父母双方在离婚时订立的

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违背

了尊老爱幼的公序良俗，侵害了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其协议是无效的民

事法律行为，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故此，无法律效力的断绝亲子

关系协议无法免除父母的抚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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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申请“仅退

款”，卖方有权要求消费者退回商品。卖方

未要求退回，或要求退回但未提供退货信

息导致消费者未将货物退回，消费者不承

担违约责任。

近日，江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信

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驳回某文具

公司的请求。

2023年5月，何某在某电商平台购买

了20盒订书钉，实付16.40元。收货后发

现订书钉零散成多截，存在质量问题，于是

线上申请仅退款。在商家某文具公司未提

异议、未主动与何某沟通的情况下，经平台

自动介入，何某收到全额退款。

之后，某文具公司诉至法院，认为何某

没有将货物退回，故要求何某退还全部货款

并赔偿快递费、打印费等各项损失500余

元。而何某则称，申请退款后，商家未协调

要求退货，在平台介入退款成功后，也未联

系自己告知退货地址，因此其无法知晓如何

返还有质量问题的商品，故不同意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

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

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本案中，被告收到的订书钉零散成多

截，严重影响使用，可认定存在质量问题，

有权退货退款。被告提起“仅退款”申请

后，原告如有异议，应及时沟通处理，但其

一直未要求被告退货，与被告电话联系中

也未提供退货信息，导致被告客观上确实

无法退货。当平台自动介入退款成功后，

仍可通过向平台提出异议、申诉等途径解

决，而非直接提起诉讼，导致损失进一步扩

大。

综上，法院认定无法证明被告何某存

在恶意退款不予退货的主观故意，也不存

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宣判后，某文具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说法
“仅退款”服务是电商行业发展的时代

产物，具有刺激消费、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功

能。

当消费者申请“仅退款”时，电商经营

者应当寻求正当的维权方式，或主动与消

费者协商，或向平台提出异议，保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当然，若个别消费者利用规则

漏洞恶意申请“仅退款”而薅羊毛的，经营

者也可保存好证据，以便后续维权举证。

同时，电商平台也应加强监督管理，对

恶意申请“仅退款”以图“白嫖”的消费者，

可采用征信备注、权限设置等方式予以惩

戒。只有电商平台、经营者、消费者三方共

同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仅退款”售后机制

才能兼顾消费者权益保障与商家利益平

衡，发挥其应有作用，为消费者、商家和市

场带来共赢的局面。

《人民法院报》
郭燕 诸海云 张冰 李迪明子

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找一家

服务公司指导，申报流程确实省心不少。

但服务公司若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最终导

致企业申请未通过，怎么办？近日，上海市

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服务合同纠纷

案，判决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因违背公序

良俗无效，服务公司退还服务费，并对明知

弄虚作假仍签署合同的原告予以训诫。

2021年，上海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张

某多次接到来自上海某服务公司老板金

某的电话。金某在电话中表示，张某的科

技公司有技术背景，而自己可以协助科技

公司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项目，以便享

受相应税收优惠及政策补贴。

经过后续沟通，张某了解到，申请高

新技术企业需要具备知识产权方面的要

求，而科技公司目前并不具备条件。金某

则表示，只要支付服务费用，就可以提供

“一条龙服务”。

经多次沟通协商，两家公司签署了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合同协议书》，合同约

定由该服务公司为科技公司提供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过程中的相关业务的策划、技

术、政策咨询等服务。双方还约定，服务

公司为科技公司申请软件著作权10项、

实用新型专利5项，并确定了每项的费

用。合同签署后，科技公司支付服务公司

服务费用2.3万元。

此后，服务公司代科技公司进行了软

件著作权以及实用新型专利创作及申请

的全部工作，但是未能为科技公司申请到

所有的知识产权，科技公司没有被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公司将服务公司诉

至嘉定区法院，要求其退还服务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涉案合同内

容，服务公司名义上提供的合同服务为指

导科技公司申请所需要的有关材料，完成

最终申报材料的修改、网络申报等。但服

务公司实质上为科技公司进行了软件著

作权以及实用新型专利创作及申请的全

部行为，原告并非软件著作权作者以及实

用新型专利的发明人。

为不了解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以

及申请流程的企业提供咨询以及指导服

务是正常商业行为，但不允许服务机构通

过弄虚作假的方式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企

业获得税收优惠以及资金补助。综上，涉

案合同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服务公司退还原

告科技公司服务费2.3万元。同时，原告科

技公司在明知自身不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条件的情况下，仍然签署相关服务合同，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对其予以训诫。

买家因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

商品到底要不要退？法院这么判

节日“送温暖”

记者2月5日从民政部获悉，

民政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

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春节期间结合

走访慰问，采取多种方式精心组织

开展为困难群众“送温暖”活动，切

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新华社 王琪 作

服务公司未“搞定”高新技术企业申报遭索赔
法院：合同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属无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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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最

新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七条细化了违背“公序良俗”

的具体情形，其中第一款第二项明确“合

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

属于民法典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

法律行为。

本案中，被告代原告进行了软件著作

权、实用新型专利创作及申请，目的在于

不正当地为原告谋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资格，不仅扰乱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

管理秩序，亦有损市场公平竞争，违背公

序良俗。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合

同无效后，因该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

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还需要赔偿

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

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告虽然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并付出

了时间、人力等成本，但由于相关行为违反

了公序良俗，收取的服务费用应当全额返

还。原告亦存在不诚信的情形，也要自行承

担付出时间成本、丧失商业机会等的损失。


